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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的普通決議案透過投票表決方式正式

通過。

茲提述中駿置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刊發的通函（「該

通函」）。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結果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39 (5)條，本公司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以下普通決議案（「決議案」）已於二零一八

年四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普通決議案（ 附註 ）
票數 (%)

贊成 反對

批准及採納二零一八年購股權計劃（如通函所界定

及描述）。

2,180,870,448

股股份

(86.106223%)

351,897,071

股股份

(13.893777%)

附註： 普通決議案全文載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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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為 382,384,000港元，分為本公司

股本中 3,823,84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股份」），乃為賦予股東權利出

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在上市規則所載任何情況

下，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須於大會上放棄投票贊成決議

案，及根據上市規則，概無股東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任

何人士於通函中表示有意投票反對決議案或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

本公司的香港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股東特別大會的監票

人，負責點票工作。

承董事會命

中駿置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朝陽

香港，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朝陽先生、陳元來先生、鄭曉樂先生、

黃攸權先生及黃倫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丁良輝先生、呂鴻德先生及戴亦一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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